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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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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智慧燃气工程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镇智慧燃气工程建设的基本要求、数据采集与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系

统应用与运行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城镇智慧燃气工程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0317 地理空间框架基本规定

GB/T 30318 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基本规定

GB/T 32830.1 装备制造业 制造过程射频识别 第 1部分：电子标签技术要求及应用规

范

GB/T 32830.2 装备制造业 制造过程射频识别 第 2部分：读写器技术要求及应用规范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T 51455 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

CJJ/T 259 城镇燃气自动化系统技术规范

CJJ/T 268 城镇燃气工程智能化技术规范

TSG 23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燃气 smarter gas supply systems

以提升城镇燃气供应的安全性、环保性、适应性、经济性等为目标，综合应用信息感知、

数字信息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和工业控制，实现城镇燃气智慧运行和管理的过程。

3.2

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在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系统支持下，对整个或部分地球表层(包括大气层)空间中的有关地

理分布数据进行采集、储存、管理运算、分析、显示和描述的技术系统。

4 基本要求

4.1 城镇智慧燃气工程建设应根据供气规模、用户需求、输配系统工艺特点及运行安全要

求进行整体规划，并遵循技术标准化、信息一体化和功能模块化的建设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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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智慧燃气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应满足安全性、可靠性、实时性、通用性、扩展性及经济

性的综合要求，支撑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4.3 数据体系建设应围绕智慧燃气应用需求统一规划，以安全、高效利用为目标，对数据

格式、数据质量及数据共享方式进行优化设计。

4.4 城镇燃气企业信息平台及通信网络应具备支撑智慧燃气系统建设、运行和管理的能力，

满足业务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及应用服务的需求。

4.5 信息安全体系应与智慧燃气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和同步实施，覆盖数据采集、传

输、存储、应用及运维全过程。

4.6 智慧燃气应用系统应服务于燃气供应全过程管理，提升系统安全水平、运行效率、调

度能力及服务响应能力。

4.7 智慧燃气系统运行环境应满足防震、防爆、防火、防雷、防尘、防水、防腐、防电磁

干扰及防第三方破坏等工程技术要求。

4.8 智慧燃气工程建设宜综合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及智能分析等技术，降低系统

建设成本和运行维护成本，支撑气源接收、输配调度、储存管理及终端用户服务等业务需求。

5 数据采集与信息管理

5.1 一般规定

5.1.1 数据采集与信息管理建设应在满足系统安全与数据安全要求的前提下，支持业务协

同与信息共享。

5.1.2 数据采集应遵循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规范，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一致性、

可追溯性及安全性。

5.1.3 城镇燃气企业应建立与燃气监管系统相适应的信息系统，统一汇集燃气运行、服务

及安全管理数据，并按要求实时上传至监管平台。

5.1.4 数据采集与信息管理体系应覆盖燃气生产运行全过程，支撑监测预警、运行调度、

风险管控及决策分析应用。

5.2 数据采集

5.2.1 城镇燃气供应系统基础数据建设应满足信息化与智慧化要求，数据对象应覆盖气源

接收、输配管网、储配设施及终端应用环节，设备设施数据内容应包括：

a) 空间位置及拓扑关系数据；

b) 设备属性与技术参数；

c) 运行工况与监测数据；

d) 维护管理及巡检记录。

5.2.2 供气工艺系统分类应符合 GB 50028 的相关规定。

5.2.3 数据采集应明确数据来源、采集范围、采集方式、质量核查及异常处理流程，并符

合下列要求：

a) 数据应按业务需要适时采集并建立持续更新机制，采集数据应包含时间标签；

b) 采集过程应记录数据变更与归集轨迹，形成完整历史记录；

c) 采集数据应真实、完整、规范，不得存在异常、缺失或逻辑冲突情况；

d) 数据应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对个人信息、敏感数据及重要业务数据实施重点保护；

e) 数据传输过程中的敏感信息应进行加密处理，加密算法符合国家密码管理要求。

5.2.4 数据采集与信息管理系统应通过前端感知设备、巡查巡检、入户安检及运维管理等

方式，采集燃气管网、场站设施及运行状态信息，并按要求上传至监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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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系统应实时采集门站、储配站、气化站、调压站、加气站及调压箱（柜）等关键节

点工艺参数，实现运行状态自动监测与数据统计分析。

5.2.6 设备设施属性数据应覆盖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及报废全过程，形成全生命周期

数据管理体系。

5.3 信息传输

5.3.1 信息传输网络设计应具备灵活性与扩展性，并采用加密传输、身份认证等技术手段，

保障数据传输安全。

5.3.2 传输网络应满足系统可靠性要求，关键链路和核心设备应设置冗余与容错机制，支

撑连续稳定运行。

5.3.3 网络系统应满足终端设备与平台系统之间的数据互通需求，实现不同厂商设备及系

统的兼容接入。

5.3.4 网络性能应满足业务高峰期传输质量要求，带宽利用率高峰期不宜超过 80%，服务

器处理器、内存及存储资源利用率不宜超过 80%。

5.3.5 网络设备及系统应符合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要求，优先选用符合国产化安全

标准的软硬件产品。

5.3.6 数据上传宜采用专线、VPN、访问控制白名单等安全通信方式与燃气监管系统进行对

接。

5.4 数据管理

5.4.1 数据管理应建立全过程质量监督与评价体系，对数据创建、采集、存储、使用、更

新及销毁过程实施统一管控，并支持量化考核。

5.4.2 数据对象命名与编码应结合设施构成、空间位置及生命周期特征统一规划，编码应

具有唯一性并满足规模扩展需求。

5.4.3 数据库结构设计应具备良好扩展性，支持业务功能升级与数据规模增长。

5.4.4 数据存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具备系统恢复与数据恢复能力，宜优先选用国产或开源数据库系统；

b) 数据库结构设计与数据管理机制应保障数据一致性、完整性与安全性；

c) 敏感及涉密数据应加密存储并设置分级访问权限；

d) 用户访问及操作行为应纳入日志管理；

e) 建立定期备份与灾备机制，保障数据持续可用。

5.4.5 数据管理系统宜采用符合国家商用密码算法要求的安全产品，提升数据安全防护能

力。

6 系统建设

6.1 地理信息系统

6.1.1 地理信息系统应完整采集并管理燃气厂站、管道本体及附属设施的空间信息与属性

信息，支撑数据展示、运行维护及综合分析应用需求。

6.1.2 系统应具备基础信息管理、管网空间分析、运行态势展示及智能应用支撑等功能，

为调度管理、安全监管及决策分析提供技术支撑。

6.1.3 地理信息系统应采用国家统一坐标基准，宜使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基准采

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采用其他坐标系统时，应建立与国家坐标系统的统一转换关系。

6.1.4 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应符合 GB/T 30317 和 GB/T 30318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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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

6.2.1 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应应用于门站、储配站、气化站、调压站、加气站及调压箱（柜）

等场景，实现生产过程自动监控与远程调度管理。

6.2.2 系统应由监控平台、通信网络及前端采集设备构成，具备数据采集与展示、工艺过

程监视控制、报警管理、事件日志管理、系统诊断及在线配置等功能。

6.2.3 系统设备应统一编码管理，编码规则宜包含设备类别、地理位置、序列号及厂商信

息等要素。

6.2.4 数据采集频率应根据运行管理需求合理设置，并满足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技术要

求。

6.2.5 系统应实现厂站远程监控、安全防护及统一调度管理功能，支撑生产运行的连续性

与安全性。

6.3 工程管理系统

6.3.1 工程管理系统应支撑燃气工程从立项、设计、施工到验收的全过程数字化管理，实

现质量、安全及合规监管闭环控制，并符合 GB/T 51455 的有关要求。

6.3.2 系统应具备项目管理、进度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资料管理及工程台账等功

能，并支持施工现场数据采集与视频监管。

6.3.3 系统应支持电脑端及移动终端操作，实现工单管理、现场拍照取证及实时信息上传。

6.4 客户服务系统

6.4.1 客户服务系统应围绕燃气终端用户，覆盖开户、过户、销户、维修服务、安全检查、

计费缴费等全生命周期业务管理。

6.4.2 系统应包括企业管理端与用户服务端两类应用场景，企业端宜具备客户信息管理、

服务工单管理、安全检查管理、计量管理、呼叫中心管理及隐患闭环处置功能，用户端宜提

供线上业务办理与信息查询服务。

6.4.3 系统应支持多终端接入，并与智能表具及物联网设备实现数据联动。

6.4.4 系统应具备数据分析、异常识别及风险提示功能，支撑客户服务质量提升。

6.4.5 客户服务相关智能终端设备应与燃气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6.4.6 系统应具备用气数据异常自动分析与告警功能，实现企业与用户双向提醒。

6.5 管网运营系统

6.5.1 管网运营系统应满足燃气管道及附属设施运营管理需求，提高作业效率与安全风险

管控水平。

6.5.2 系统应具备巡检管理、第三方施工管理、设备维护管理、隐患排查治理、泄漏检测

及防腐检测等业务功能。

6.5.3 系统应支持移动终端作业留痕、轨迹记录及智能设备数据接入。

6.6 厂站管理系统

6.6.1 厂站管理系统适用于门站、储配站、加气站、调压站等燃气生产运行场所。

6.6.2 系统应具备运行监测预警、隐患治理、巡检管理、应急处置、视频监管、设备管理、

人员管理、作业管理、交接班管理及调度管理等功能。

6.7 瓶装燃气管理系统

6.7.1 瓶装燃气管理系统应满足信息管理、实时监控、配送管理及人员管理等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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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系统设计应遵循可靠性、先进性、开放性、可扩展性、标准化及经济性的基本原则。

6.7.3 瓶装燃气管理系统应建立统一的业务管理体系，实现气瓶、人员、车辆及用户信息

的集中管理与动态更新。

6.7.4 系统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制定科学合理的系统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建设目标，并配套完善管理制度；

b) 建立健全业务流程规范和服务标准，规范开展信息采集、数据整合、系统运行及维

护管理工作；

c) 通过气瓶产权管理、实名制登记、电子标签标识及视频监控等手段，构建气瓶流转

全过程可追溯的信息管理体系，并实现与监管部门的数据交互。

6.7.5 瓶装燃气经营企业的气瓶、从业人员、运输车辆及用户等信息应实时采集并更新至

信息管理系统。

6.7.6 气瓶投入使用前应加装电子标签，并符合下列要求：

a) 电子标签的读写性能及封装方式应符合 GB/T 32830.1 的规定；

b) 电子标签应具备防腐蚀、耐用及耐高温性能；

c) 电子标签应绑定气瓶完整档案信息，包括注册登记、检验记录、流转信息及最近一

次充装信息；

d) 固定于气瓶瓶体的电子标签应牢固可靠，不得剥离转移重复使用；

e) 标签信息应及时更新，新数据录入前应保留历史记录。

6.7.7 气瓶信息采集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设备功能及性能应符合 GB/T 32830.2 的规定；

b) 手持采集设备应具备数据存储与传输功能，在易燃易爆场所使用时应通过防爆认证；

c) 采集设备宜具备离线作业能力，离线状态下读取的数据应能够存储并在联网后上传。

6.7.8 气瓶充装作业信息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按 TSG 23 要求，在充装前和充装后对气瓶逐只检查并录入系统；

b) 充装前后应扫描电子标签并上传充装信息，对非自有产权瓶、超期瓶等异常气瓶实

施自动锁止控制；

c) 系统应自动识别待检气瓶并提示送检，检验完成后上传检验结果；

d) 充装站及供应站应配置视频监控系统，监控点位设置、图像清晰度及存储时限符合

国家有关规定，实现全过程可追溯管理。

7 系统应用

7.1 一般规定

7.1.1 系统应用应建立覆盖规划、运行、检查、评价及持续改进的闭环管理机制，在总结

生产运行实践和技术应用成效的基础上，持续引入先进智慧运营技术，提升燃气系统运行的

安全性、稳定性、可控性和运行效率。

7.1.2 系统应用应具备基础信息管理、生产调度、输配作业管理、巡检管理、设备设施管

理、第三方施工管理、隐患排查治理、泄漏检测、防腐层检测、应急保障、远程监管、数据

可视化及统计分析等综合功能。

7.1.3 瓶装燃气信息化应用应满足气瓶流转全过程实时跟踪、信息统计分析及辅助决策需

求，涵盖气瓶数据管理、作业人员管理、车辆管理、配送管理、入户安检管理、用户管理、

身份标识管理、厂站监控、实时定位及数据分析等功能。

7.1.4 燃气厂站实施远程值守管理时，应在具备不间断供电保障、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

安全防范系统及接入智慧燃气监管系统能力的基础上，经专家论证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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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系统应用除应符合本规范要求外，尚应符合 CJJ/T 268 和 CJJ/T 259 的有关规定。

7.2 厂站管理应用

7.2.1 厂站系统应用应具备周界安防、视频监控及可燃气体在线检测等实时安全监管功能。

7.2.2 厂站生产区域的视频监控系统应根据防爆等级合理配置设备，在非防爆区采用高清

低照度摄像设备，在防爆区采用防爆型高清摄像设备，实现全区域无盲区覆盖，能够清晰识

别人员操作行为、设备运行状态及异常情况。

7.2.3 厂站人员管理系统应具备人员身份识别、定位监测、作业状态监控及操作行为监管

等功能。

7.2.4 厂站管理系统应满足下列运行管理要求：

a) 对生产运行参数、设备状态及周边环境实施实时监测，形成风险识别、预警提示、

处置落实及结果反馈的安全闭环；

b) 建立巡检管理机制，规范巡检计划、执行记录及隐患整改流程；

c) 自动生成生产运行台账，涵盖工艺运行、设备管理、交接班记录及隐患治理情况；

d) 支持应急处置与应急资源管理功能，实现预案调用、演练管理及分级响应；

e) 实现设备维护与检修全过程信息化管理。

7.3 设备设施管理应用

7.3.1 设备设施智能管理应用应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并具备安全风险预测分析、运

行维护优化及输配能力评估功能。

7.3.2 智能安防系统应具备非法入侵报警、厂站及监控中心视频联动监控功能，并宜支持

与公安系统的应急联动机制。

7.4 巡检管理应用

7.4.1 巡检系统应实现对管道及设施、厂站、调压箱（柜）等对象的实时数据采集、动态

更新及图上核查管理。

7.4.2 系统应支持采集管道运行状态、沿线环境变化、第三方施工影响及泄漏检测数据。

7.4.3 系统应具备重点隐患点及重要管段标识管理功能。

7.4.4 系统应支持巡检人员实时定位与轨迹记录。

7.5 管网运营管理应用

7.5.1 管网运营管理系统应与地理信息系统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对管道及附属设施巡检数

据实施实时更新与图形同步。

7.5.2 系统应支持巡检计划制定、任务分派、轨迹可视及绩效评估管理。

7.5.3 系统应支持日常运行维护数据采集，对第三方施工、隐患及故障信息实现快速上报

与处置跟踪。

7.5.4 第三方施工管理宜具备以下功能：

a) 施工事件移动端上报、派单与地图关联显示；

b) 现场监护信息标准化采集与影像留存；

c) 施工风险统计分析与报表输出。

7.5.5 系统应支持重点风险区域与重要管段的动态展示。

7.6 远程值守管理应用

7.6.1 远程值守系统应具备双向通信、实时数据采集、事件记录及数据存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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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系统应具备自动控制、远程维护、故障预警、容错运行及智能优化能力。

7.6.3 系统应实现对厂站关键设备运行状态与参数的实时监测与远程控制。

7.6.4 系统应具备对外部环境风险的动态监测能力。

7.6.5 系统应将现场报警信息及视频图像实时传输至控制中心。

7.6.6 远程值守站建设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

标准。

7.7 应急管理应用

7.7.1 应急指挥系统应具备风险预警、事件接警、响应分级、指挥调度及信息联动功能。

7.7.2 系统应满足应急预案管理、应急资源管理及应急值守管理需求。

7.7.3 系统应支持实战事件处置与模拟演练应用。

7.7.4 系统应包括 PC 端应急管理平台及移动应急处置平台。

7.7.5 系统应具备与智慧燃气监管系统的数据对接能力。

8 运行维护

8.1 日常管理

8.1.1 燃气经营企业应建立覆盖智慧燃气系统运行、维护及安全管理的制度体系，配备系

统管理员，并通过自行维护或委托专业单位方式，定期开展系统运行状态、数据库运行及数

据备份情况检查，形成常态化巡查机制。

8.1.2 系统管理员应对操作系统、数据库及各类应用模块实施分级权限管理，防止非授权

用户进行数据访问、修改或破坏操作。

8.1.3 系统管理员应定期分析系统运行日志、数据库日志及业务操作日志，及时识别系统

异常并组织处置。

8.1.4 系统应定期开展安全扫描与病毒查杀工作，保持运行环境安全稳定。

8.1.5 系统管理员及相关运维人员应定期接受信息安全及系统运维培训，提高风险防控和

应急处置能力。

8.1.6 数据管理应建立数据质量监督机制，对数据采集、存储、使用、更新及销毁全过程

实施质量管控。

8.2 维护保障

8.2.1 信息系统应明确服务流程及服务内容，并根据不同用户角色提供相应服务支持。

8.2.2 系统维护单位应为新接入用户及系统升级改版后的使用人员提供操作指导与技术培

训。

8.2.3 系统维护单位应建立多渠道技术服务体系，包括电话、网络、远程支持及现场服务

等方式，并在约定时限内响应用户需求。

8.2.4 系统维护单位应制定突发故障处置方案，设立全天候技术支持通道，对需现场处理

的问题在约定时间内到达并组织修复。

8.2.5 系统维护单位应保障平台运行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与安全性。

8.2.6 系统维护单位应对相关应用设备提供持续技术支持与运行保障服务。

8.3 应急预案

8.3.1 燃气经营企业应建立智慧燃气系统运行应急管理机制，制定系统运行应急预案。

8.3.2 应急预案应覆盖网络系统、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存储设备及平台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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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键设施异常情形的处置流程。

8.3.3 燃气经营企业应定期组织系统管理与运维人员开展应急演练，提高系统突发事件应

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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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远程值守管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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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　系统管理员应定期分析系统运行日志、数据库日志及业务操作日志，及时识别系统异常并组织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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